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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技術審查官與商業調查官借調辦法總說明 

智慧財產法院技術審查官借調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於九

十七年五月二十七日訂定發布，並自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施行之日

（九十七年七月一日）施行，未曾修正。茲為因應商業事件審理法

於一百零九年一月十五日制定公布（施行日期，由司法院定之），

商業事件之審理將產生重大變革，及商業法院與智慧財產法院合併

設置，由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之專業司法人員妥適審理商業案件，

以優化經商環境，促進國家經濟發展，實有必要維持商業調查官之

專業知識，並補編制內商業調查官之不足，爰擬具本辦法修正草

案，名稱並修正為「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技術審查官與商業調查官

借調辦法」，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本辦法之法源依據。（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商業調查官之借調來源。（修正條文第二條） 

三、借調商業調查官之資格。（修正條文第四條） 

四、借調期間及期滿後再行借調之限制。（修正條文第五條） 

五、商業調查官借調期間，辦理其平時考核及差勤之時期及權責機

關。（修正條文第六條） 

六、應予考績（成）之借調商業調查官，由本職機關（構）辦理。

辦理留職停薪者，其差假、退休、撫卹、保險及福利事項，則

參照公務人員留職停薪辦法第七條規定，依各有關法令規定辦

理。（修正條文第七條） 

七、適用或準用公務人員留職停薪辦法或相關規定且具任用資格之

借調商業調查官，若辦理留職停薪，其薪資由智慧財產及商業

法院比照商業調查官之相當職等支給；若未辦理留職停薪，則

由本職機關（構）支給。其他借調人員之薪資，由本職機關

（構）支給或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依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約聘

技術審查官及約聘商業調查官遴聘辦法規定支給。（修正條文

第八條）     

八、借調商業調查官是否適任及有無繼續借調之必要，明定每年應

定期檢討。（修正條文第九條） 

九、本辦法之施行日期。（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